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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年回收、处理25万吨

再生铝、铜及精深加工建设项目（再生铝）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贵州正合轻合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年回收、处理25万吨再生铝、铜及精深加工建设项目（再生铝）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意见

贵州正合轻合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购置废铝预处理设备、熔炼炉（非坩埚熔炼炉）、轧机、炒灰机、球磨机在遵义市播州区影山湖街道宝峰社区（苟江经开区铝业园区）建设年回收、处理24.5万吨再生铝生产线，年产30万吨铝棒、铝母线及铝板，其中铝棒22万吨、铝母线4万吨、铝板4万吨。经审查，《报告书》可以作为该项目环境管理和排污许可管理的依据。

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一）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建设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落实建设资金，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

（二）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做好生产设备及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质量管控和维护保养，杜绝跑、冒、滴、漏及事故排放的情况发生。

（三）严格污染物排放管理。
1.废气治理。炒灰、球磨、筛分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系统、“石灰-石膏法脱硫、脱酸系统”处理，熔炼烟气及环境集烟、精炼烟气及环境集烟经“旋风除尘+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系统、“SCR脱硝”系统、“石灰-石膏法脱硫、脱酸系统”处理经25米高排气筒集中排放，其中SO2、NOx、颗粒物、HCl、氟化物、砷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二噁英排放浓度应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3标准限值要求，脱硝逃逸氨气浓度应满足《贵州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864-2022）表2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废铝预处理破碎粉尘经布袋收尘器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应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3标准限值要求。铝板热轧加热炉采用天然气为燃料，外排烟气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其中SO2、NOx、颗粒物排放浓度应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3标准限值要求。项目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厂界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水治理。项目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循环水池排水、直接冷却循环水系统排水、化验室废水及初期雨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碱液循环补充水；间接冷却水经冷却循环水池冷却后直接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预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进入遵义市播州区南部污水处理厂处理。
3.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做好分区防渗，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防治地下水、土壤污染。在厂区设地下水监测井，对项目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跟踪监测。
4.噪声治理。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须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相关标准执行。
（四）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定报备，落实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措施，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五）排污许可管理。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按照《报告书》认真梳理并确认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后，依法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建立与项目环境保护工作需求相适应的环境管理团队，完善企业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做到依证排污。
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建设项目竣工后，须自行组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验收结果及相关支撑材料向社会公开，并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上备案。

四、监督管理要求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分送遵义市生态环境局、遵义市生态环境局播州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加强对该项目环保“三同时”以及自主验收监管。

2025年10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贵州省环境监察局，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遵义市生态环境局，遵义市生态环境局播州分局，贵州苏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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